
孩孩子子玩玩手手游游，，660000 元元话话费费没没了了！！
老爹怒告通信公司

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
王自豪律师认为，该案例涉及
两个义务，分别是产生巨额话
费时通讯经营商的义务、手机
网络购买过程中经营商的提
示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管
理条例》第 34 条的规定，电信
业务用户产生巨额电信费用
时，电信业务经营者有义务告
知用户，并采取相应措施。所
谓巨额电信业务费用是指突
然出现超过用户此前三个月
平均费用 5 倍以上的费用。

案例中，杨先生的孩子使
用手机玩游戏，产生的话费相
比之前的话费属于巨额话费，
通讯公司有义务提示，并及时
采取措施。

其次，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手机游戏充值的经营者，应当
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
用、履行期限和方式、风险警
示等信息。

如果经营商没有尽到提
示义务，有可能就构成欺诈消
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主
张三倍赔偿。

记者 李墨

通讯公司有义务

进行消费提示

律师

兰山区杨先生平时工
作挺忙，无法每天按时接
孩子放学，于是就为孩子
找了处学屋学习。为了方
便联系，杨先生给孩子配
了一部手机。

“孩子的手机号跟我
的手机号是绑定的，话费
由我一起交。”杨先生说，

2014 年 8 月 15 日，他的手
机收到了扣费的提示短
信。

“ 我 刚 交 过 话 费 不
久，怎么又扣费了呢？”一
肚子疑问杨先生拨打了
通讯公司公司客服电话
进 行 咨 询 。经 向 客 服 了
解，杨先生才得知与自己

手机号绑定的孩子的手
机号，产生了 600 多元信
息费。

杨先生赶忙询问孩
子，孩子告诉杨先生，自己
没打电话，只是玩了手机
上的游戏。杨先生随即登
陆网上营业厅查看，发现
孩子的手机号在 2014 年 7

月、8 月，分别产生了
118 元、499 . 10 元的
信息费用。

为为 了了 防防 止止 损损
失失扩扩大大，，杨杨先先生生及及
时时将将孩孩子子手手机机上上
的的 游游 戏戏 删删 除除 ，，并并
屏屏 蔽蔽 了了 相相 关关 功功
能能。。

600 元信息费被扣

“原来出差的时候，手
机稍微欠费就会立马停
机。”杨先生说，两个手机
号绑定在一起，变成后付
费套餐之后，通讯公司突
然变得大方，手机消费骤
增了那么多，手机不会停
机了，甚至连一条手机欠
费提醒也没有发到他的号

码上。
“孩子的手机绑在我

的手机上缴费，应该及时
给我的手机发扣费通知才
对。”杨先生认为，如果通
讯公司及时发个欠费通知
给他，损失也不会这么大。

杨先生觉得通讯公司
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存在

欺诈消费的行为，于是再
次致电通讯公司客服，要
求客服退还上述款项。

“通讯公司客服解释
说，孩子买道具的时候有
消费提示。”可杨先生认为
孩子毕竟是未成年人，缺
乏判断能力，虽然他有一
定的监管责任，可两个手

机号绑定在一起，一下子
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消费，
通讯公司公司至少应该向
他的手机号码上发一条系
统消费提醒。

该通讯公司客服解释
说，对这件事不存在不合
理收费的情形，拒绝了杨
先生的要求。

要求退还费用被拒

杨先生在与该通讯公
司协商无果后，一纸诉状
将其告上了法庭。

庭审中，杨先生向法
院提交了孩子手机号在
2014 年 4 月份至 6 月份的
话费详单，详单显示孩子
使用的手机在上 4 月份至
6 月份的平均话费为 3 . 5
元，证明 2014 年 7 月、8
月产生的共计 600 余元的

话费属于高额话费。
杨先生称，产生高额

话费的通讯公司未予以提
示或采取措施，属于欺诈
消费，并向主张三倍赔偿
共计 1851 . 3 元。

该通讯公司答辩称收
取杨先生的 6 0 0 余元话
费，是该手机在通讯公司
商店平台购买第三方游戏
道具所发生的正常费用，

通讯公司商店统一支付平
台收取属于代收费性质，
并且在相关购买过程中已
通过系统尽到了提示义
务，不存在欺诈消费情形。

法院审理认为，通讯
公司提供统一支付平台服
务，代为收取游戏道具等
产品费用，并在付款前后
通过发送页面提示、短消
息的方式，履行了消费提

示义务，不属于欺诈消费。
最终驳回了杨先生要求三
倍赔偿的诉讼请求。

杨先生最终表示，尽
管还是认为通讯公司没有
对自己履行提示义务，当
然自己在孩子使用的管理
上也有疏忽，特别是通过
协商，通讯公司又返还了
部分话费，所以不再上诉
了。

三倍赔偿请求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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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因玩手机游戏
被扣除了 6 0 0 余元的高额

费用，市民杨先生认为通讯公
司没有尽到及时提醒的义务，有
欺诈消费的嫌疑，因此一纸

诉状将该通讯公司告上
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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